
 
 
 
 
 

 

1.​法庭角色分配表 

審 判 長 負責指揮程序，引導訴訟程序進行，並向國民法官說明案件可能適用之法律 

受命法官 負責寫判決 

陪席法官 與另兩位法官一同討論提供看法 

檢察官 1至2人 

辯護人 律師1至2人 

國民法官 現場抽選出國民法官6人、備位國民法官2人 

告訴人 湯寶 

被告 邱明 

證人 告訴人太太江琳 

場控 操作投影片之場控1人（由申請人或申請人指定之學員擔任） 

2.​ 場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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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前說明（並非開庭，故審、檢、辯都不穿法袍） 
審判長 各位國民法官可以與法官一起在法庭聽審，直接聽取當事人的主張並進行證據

調查。審理終結後參與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2/3多數決

，決定被告的罪責。評議結果認定被告有罪時，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

在內之1/2多數決，決定被告應受之刑罰。但要判處被告死刑，則需要以包含國

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2/3多數決同意。有關國民法官的職責，我們請陪

席法官為我們說明。 
陪席法官 國民法官要公正執行職務，全程參與審判程序，聽從審判長的訴訟指揮，並於評

議程序，也就是決定被告的罪名及刑罰時表示意見，對於評議秘密以及其他因

職務知悉的秘密都有守密義務。 
審判長 我們請受命法官說明接下來要進行的程序及刑事審判要遵循的原理原則。 
受命法官 進入審判程序，在確認案由及被告身分後，首先，檢察官及辯護律師將輪流進行

「開審陳述」，由檢察官和辯護人說明各自所主張的案件情節，但這只是他們各

自的主張，法官的任務就是保持公正，透過證據調查，來確認真相。其次，證人

會被傳喚入庭，具結後作證，會對證人進行「交互詰問」，而其他的文書資料或物

證也會被提出。之後，檢察官和律師會進行最後的「總結辯論」。然後由審判長向

各位說明這個案件可能適用哪些法律。最後，要請各位不受干擾、獨立地進行評

議。 
要留意的是，在未被證明有罪確定前，我們都要將被告推定為無罪，這就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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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推定原則」。如果檢察官提出的證據，沒有辦法證明被告有犯罪，就應該判決

無罪，被告不必證明自己無罪。 
在決定判決時，我們要遵守自由心證主義及證據裁判原則。所謂「自由心證」是

指對於某項證據要相信到甚麼程度，並且認定何種事實是真實，都委由審判者

依證據調查所形成的心證、想法來自由判斷。這裡的自由判斷，仍然必須符合我

們一般人的經驗及常識，不能僅依個人的意思隨便判斷。 
所謂證據裁判原則，是指判一個人有罪必須要有證據，這個證據必須是在法庭

上被提出來，而且經過合法調查的證據，才能拿來判斷被告是否有罪。證據的種

類，有物證（如兇器等）、人證、書證（如現場勘驗筆錄）等。在法庭外看到、聽到

的轉述或媒體報導，都不能當證據。而且檢、辯雙方在法庭上陳述的內容，或證

據要相信到甚麼程度，都只是雙方的主張，也不能當證據。 
審判長 接下來要說明被告起訴罪名的構成要件及法令之解釋。 

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重傷未遂罪，重傷罪的構成要件為，行為人原具有使人受

重傷之故意，造成被害人受重傷的結果。而未遂是指最後人沒有受重傷的情況。 
所謂的故意，是指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內容及可能造成的結果都知情，卻還有

意的去做；縱使行為人不知道法律是否處罰該行為及如何處罰，亦不影響故意

的認定。 
今天的重點在於重傷未遂與傷害的區別：刑法上的重傷未遂罪與傷害罪，外觀

上一樣都是行為人攻擊被害人，導致被害人身體受有傷害。二者主要的區別為，

加害時有無致人重傷之故意為斷。至於被害人受傷之部位以及加害人所用之兇

器，有時雖可藉為認定有無重傷故意之心證，究不能據為絕對之標準。行為人是

基於使人重傷的意思去攻擊被害人，如果可以認為行為人有致人重傷的直接故

意或間接故意，就有可能評價為重傷未遂罪；如果沒有，行為人單純只有傷害被

害人身體的意思，就只能評價為傷害罪。 

4.​ 證據說明 

原告提出 診斷證明書、兇器鐵棍一把 

5.​ 審判程序開始 
◎進場順序： 

1.​ 書記官、通譯、辯護人、被告、檢察官入座。 

2.​ 依照審判長、國民法官1至3號、陪席法官、國民法官4至6號、備位國民法官1至2號、

受命法官之順序走進法庭，站在座位上。 
審判長 請書記官朗讀案由。 

書記官 一一二年度模參訴字第一號重傷未遂案件，於一一二年〇月〇日上午〇時〇分，

在第一法庭開始審理。 
審判長 被告先陳述全名、身分證字號及住所。 

邱明 我是邱明，Z123456789，地址是桃園市中崙街1號。 

審判長 請檢察官說明起訴事實。 

檢察官1 被告邱明與被害人湯寶為左右鄰居，長年不睦。湯寶家中飼養米克斯犬，因常遭

住在斜對面的邱明檢舉犬隻吠叫妨害安寧問題常有口角糾紛，110年5月8日晚上8
點多，湯寶酒後前往邱明家理論，兩人一言不合發生肢體衝突，邱明憤而拿起一

旁的鐵棍重擊湯寶的頭部。造成被害人湯寶頭部大量失血倒地不起，嚴重腦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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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發出血性休克，經湯寶的太太送醫急救以後才免於受重傷。邱明的行為，構成

刑法第278條第3項重傷未遂罪。 
審判長 被告邱明，檢察官起訴你涉嫌重傷未遂罪，關於本案你可以保持緘默，無須違背

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本案為強制辯護案件，依法已有律師到場為你辯護，但你

也可以選擇由自己委任律師到場辯護。另外，你也可以請求調查對你有利的證

據。以上的權利，你都了解嗎？ 
邱明 是，了解了。 

審判長 被告你對於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是否認罪？ 

邱明 我沒有要使被害人受重傷的意思。詳細的情形，我想請律師幫我回答。 

辯護人1 被告邱明沒有想要使對方受重傷的動機，不可能因為狗叫聲這種小事情就想要傷

害他。當天被害人湯寶酒後去找被告邱明理論，過程中因為受到被害人湯寶辱罵

，一時生氣才拿起一旁的鐵棍打了被告。 
審判長 接下來檢察官跟辯護人會分別進行開審陳述，為大家說明將會提出哪些證據來證

明起訴的犯罪事實，以及將要調查的證據種類、調查順序與方式。過程中請各位

仔細觀察，根據證據與事實比對推理。要請各位注意的是，檢察官和辯護人所說

的話本身都只是雙方對這個案件各自的主張，並不是證據，要認定本案有罪無罪

，仍然要憑各位在證據調查過程中自己看到、聽到證據後所形成的心證來判斷；

且必須是綜合全部而不是單一的證據作判斷。因此，在調查證據完畢前，請不要

太快的預下結論。過程中如果有疑惑，可以請審判長釋疑。 
現在就請檢察官先進行開審陳述。 

 [開審陳述] 

檢察官1 本席要用以下證據來證明本案的待證事實，也就是被告有殺人的犯意。 
本席會提示物證，兇器鐵棍一把，這是用來證明被告所使用鐵棍的危險性。請注

意鐵棍的長度及致命程度。 
也會提示書證，被害人驗傷診斷證明書，用來證明被告使被害人受到什麼樣的傷

勢，也請注意被害人受傷的位置。 
會詰問證人，也就是本案的被害人湯寶及被害人的太太江琳。 
詰問被害人湯寶，是要證明被告如何用鐵棍重擊被害人。請注意被害人被打中時

，從被害人的角度來看，被告是站在什麼位置、用什麼姿勢等。 
詰問被害人的太太江琳是要證明被告重擊被害人的狀況。請注意她所說的內容，

是否可以證明被告主張因憤怒拿鐵棍打被害人的抗辯是對的。 
以上是本席的開審陳述。 

審判長 請辯護人進行開審陳述。 

辯護人1 本案被告至始至終沒有要傷害被害人的意思，但因被害人辱罵，一時生氣而拿一

旁的鐵棍打被害人。辯護人要用以下證據來證明被告沒有殺人的意思。 
會詢問被告邱明及反詰問被害人湯寶，來證明被告為何拿一旁的鐵棍。請注意被

告和被害人之間到目前為止發生了什麼事。這應該能夠讓各位了解，被告一開始

只是為了威嚇被害人而將鐵棍拿出來。 
我們會反詰問被害人來證明被害人的傷勢以及復原狀況。請注意傷口的個數、受

傷及復原的程度。接著也會反詰問被害人的太太江琳來證明案發後的狀況與被告

當時的行為。請注意被告於案發後是否有阻礙被害人送醫的行為。 
以上是辯護人的開審陳述。 

審判長 本案於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如下： 
◎爭執事項： 
依照檢察官起訴的事實和被告、辯護人的答辯，本件被告可能構成刑法第278條
第3項的重傷未遂罪，或是構成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如果被告動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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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被害人受重傷，也有致人重傷之故意，構成重傷未遂罪；如果被告動手時只

是想要被害人受傷，則是有傷害故意，犯傷害罪。所以很明顯的，被告邱明是基於

致人重傷故意還是傷害故意而拿鐵棍打被害人，就是本案的爭點。 
◎不爭執事項： 
1.湯寶酒後前往邱明家理論。 
2.湯寶與邱明因犬吠聲遭檢舉問題起口角。 
3.湯寶怒罵邱明，邱明拿一旁的鐵棍打湯寶造成湯寶受重傷。 

審判長 對於上述爭點，檢察官及辯護人有沒有意見？是否要變更或調整？ 

檢察官1、2 沒有意見。 

審判長 請檢察官開始調查本案不爭執事實之書證及物證。 

檢察官1 【若有實體模型，可提示給國民法官、法官、被告、辯護人辨認；將鐵棍提示給被

告、辯護人看後，交給通譯，由通譯將鐵棍傳到法檯上讓國民法官及法官看】 
這是現場扣押的鐵棍，全長45公分、最寬處寬5公分，上方有突起狀。 
【展示照片並告以要旨】這是案發後的現場照片，可以看到地上的血跡分布的狀

況。 
【展示診斷證明書並告以要旨】這是被害人的診斷證明書，記載頭部遭擊傷長約6
公分，深4.5公分。嚴重腦震盪，併發出血性休克，曾發病危通知。 
以上是檢察官舉證的內容。 

審判長 對於檢察官提示之證據被告有無意見？ 

邱明 請律師幫我回答。 

審判長 辯護人有沒有意見？ 

辯護人1 對於以上的物證和書證的狀態和內容沒有意見，但是請大家注意，被害人實際住

院的時間只有一週，而且這些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故意致被害人重傷的意思，我

們會在言詞辯論時完整說明理由。 
審判長 書證及物證調查完畢，我們來開始詰問證人。跟各位國民法官說明，等一下在詰

問證人的過程，檢察官、辯護人可能會提出「異議」，我會裁示異議「成立」或「不成

立」，我的裁示是在決定檢察官或辯護人的提問方式或內容是否妥適，請各位不

要受裁示而影響自己對本案的判斷。另外，檢察官、辯護人詰問證人的問題，只有

證人的回答才是證據。也提醒證人，若檢察官、辯護人提出異議時，請不要急著回

答，要等我裁示後，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回答。 
 [交互詰問] 

審判長 請被害人湯寶到應訊席。 

審判長 你是湯寶嗎？ 

湯寶 是的。 

審判長 請問你的身分證字號和住址是？ 

湯寶 X123456789，我住在桃園市中崙街4號。 

審判長 湯先生，等一下您在法庭上回答問題時，請記得要據實陳述，不可隱瞞，也不可誇

大、增加或減少；如果說謊，可能會受到偽證罪的處罰，這樣您清楚了嗎？ 
湯寶 我知道了。 

審判長 如果清楚了，請您朗讀結文後在上面簽自己的名字具結。 
【由通譯將結文遞給被害人朗讀結文，並於結文上簽名交給通譯轉交審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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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 現在請檢察官開始主詰問。 

檢察官2 湯先生，請您說明案發當天的情景。 

湯寶 那一天我又被邱明檢舉我家狗叫聲打擾到他！我心情相當鬱卒因而喝了點酒，於

是去邱明家找他理論。「為什麼又再次打電話到警局檢舉我？」，我跟他說他可以

好好跟我說，他卻嗆我說了也沒用，後來我們就吵起來了。沒想到吵著吵著，他突

然發狂說：「去死吧！老番顛」（臺語），就拿著鐵棍重擊我，我來不及跑，只記得頭

上一聲巨響伴隨著劇烈的疼痛，醒來的時候就發現自己躺在醫院了。 
檢察官2 【提示鐵棍】這是本案扣押的鐵棍，想跟您確認一下，當時被告是拿這個鐵棍嗎？ 

湯寶 是這支鐵棍沒錯。 

檢察官2 他是怎麼打過來呢？ 

湯寶 就這樣【同時比動作】 

檢察官2 打向你時有沒有說什麼？ 

湯寶 他說：「去死吧！老番顛」。 

檢察官2 被告打到你頭部哪裏？ 

湯寶 後腦杓。 

檢察官2 你的傷勢是不是就如同診斷證明書上面所寫的，頭部遭傷砸長6公分，深4.5公分

，嚴重腦震盪，併發出血性休克？ 
湯寶 是的。 

檢察官2 檢察官沒有其他問題。 

審判長 請辯護人反詰問。 

辯護人2 您剛剛說看到被告拿著鐵棍，當時被告的情況看起來是怎樣？ 

湯寶 像抓狂似的朝著我揮。 

辯護人2 那請問你們當天是在是吵什麼？ 

湯寶 他說什麼狗叫聲已經是老問題，但我只是想過去跟他說可以直接跟我說，不需要

向警局檢舉。他說我來鬧，他不想理我，我跟他說鄰居一場有需要這樣嗎？他卻

激動的說說了也沒用，反正被告覺得我是來鬧事的，罵我一聲去死吧，老番顛！

隨後就拿起鐵棍重擊我。 
辯護人2 剛剛你說被告拿著鐵棍氣沖沖的重擊你。是不是你先用三字經罵他，他最後因為

生氣才拿鐵棍打你？ 
檢察官2 審判長，異議！這是誘導！ 

審判長 請證人先不要回答。辯護人對於檢察官聲明異議有何意見。 

辯護人2 反詰問必要時得以誘導。 

審判長 異議駁回。請證人回答。 

湯寶 我沒有罵他，是他自己講一講就說去死吧!老番顛，就這樣【同時比動作】打過來

了！ 
辯護人2 「辯護人沒有問題了」。 

審判長 檢察官是否要行覆主詰問？ 

檢察官2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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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 國民法官有問題想詢問被害人嗎？ 

【如國民法官提出問題，請扮演證人角色之演員依角色設定隨機應變】 
審判長 請證人也就是被害人的太太江琳到前面來。【江琳入座應訊席】 

審判長 請問您是江琳小姐嗎？ 

江琳 我是江琳。 

審判長 請問您的身分證字號？住址？ 

江琳 我的身分證字號是B223456789，家裡住址在桃園市中崙街4號。 

審判長 您與被告是否曾為或現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

關係或家長、家屬，或有無婚約、法定代理人關係？ 
江琳 沒有。 

審判長 江小姐，等一下您作證時，請記得要據實陳述，不可隱瞞，也不可誇大、增加或減

少；如果沒有據實陳述可能受偽證罪之處罰，它的法定刑是七年以下徒刑，這樣

子您清楚嗎？ 
審判長 如果清楚，請您朗讀結文後在上面簽自己的名字具結。 

【由通譯將結文遞給被害人太太朗讀結文並簽名，簽完名後交給通譯轉交審判長】 
審判長 請檢察官開始主詰問。 

檢察官2 請問妳是否認識被告？ 

江琳 他是我鄰居，之前被告就常打電話檢舉我們。 

檢察官2 請妳說明案發當天發生什麼事？ 

江琳 案發當天我原本在家門口整理垃圾，聽到老公喝著酒悶悶不樂的，我就問我老公

怎麼了。我老公說是隔壁的邱明又打電話報警檢舉我們了。我老公決定去跟他當

面說清楚，於是他就出門了。後來我有聽到被告大喊「去死吧！老番顛」和我老公

的慘叫聲，跑出去看時我老公已經倒在地上，身上都是血，我大喊叫救護車，然後

跑回家叫救護車，叫完救護車後拿了毛巾出來幫我先生止血。 
檢察官2 您剛剛說您聽到被告喊甚麼？ 

江琳 去死吧！老番顛。 

檢察官2 以上。 

審判長 請辯護人反詰問。 

辯護人2 請問他家離你家大門口的距離有多遠？ 

江琳 斜對面，離大門口約七到八公尺。 

辯護人2 距離七、八公尺，而妳又在整理垃圾，如何能聽到外面的說話聲呢？ 

江琳 因為兩人吵架聲越來越大。 

辯護人2 你剛剛說被告之前常打電話檢舉你們，請妳說明是怎樣的情況？ 

江琳 他就三不五時打電話報警檢舉，狗叫聲難免會吵到鄰居我們也很抱歉，都有跟他

們道歉。 
辯護人2 當時妳先生是不是有藉酒意咆嘯被告？ 

江琳 沒有，是被告曾來我們家大小聲，還舉起拳頭要打我們。要不是我一直跟他道歉，

他的眼神相當兇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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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2 本案妳有無親自看到被告拿鐵棍重擊先生時的情況？ 

江琳 沒有。 

辯護人2 您聽到聲音趕到對方家時，除了被害人倒地外，還有看到什麼人嗎？ 

江琳 還有看到被告。 

辯護人2 當時被告在做什麼？ 

江琳 我看到被告一臉傻住的模樣。 

辯護人2 接著您做了甚麼？ 

江琳 叫救護車，還有幫先生止血。 

辯護人2 當時被告在旁邊嗎？ 

江琳 他一直在旁邊。 

辯護人2 被告有沒有阻止你救妳先生。 

江琳 他就坐在旁邊，什麼都沒有做。 

辯護人2 現場有其他人嗎？ 

江琳 沒有。 

辯護人2 【自行發揮問題或者回答「辯護人沒有問題要詰問了」。】 

審判長 檢察官是否要行覆主詰問？ 

檢察官2 沒有。 

審判長 國民法官有問題想詢問被害人太太嗎？ 

 【如國民法官提出問題，請扮演證人角色之演員依角色設定隨機應變】 

審判長 證人江琳可以離開應訊席了。接下來要進行詢問被告程序。請辯護人詢問被告。 

辯護人1 請說明案發當時的情況。 

邱明 那天我回家時又聽到狗叫聲真的很生氣，他們家的狗經常吵到我們無法好好休

息。於是我再度打電話到警局檢舉。沒想到湯寶竟一身酒氣前來怒罵，明明就是

他們不好好教導自家狗放任它咆哮，以前就跟他說過很多次了，覺得溝通無效只

好直接檢舉。 
湯寶還說不跟沒水準的人說話，我一時生氣，才拿出鐵棍對著被害人，說：「再說
一次看看」，被害人還是繼續辱罵，甚至還用三字經罵我。我一時生氣，就拿起一
旁的鐵棍揮向他，沒想到真的砸中他的頭部，我自己也嚇一大跳。後來他就倒在
地上，我也坐在旁邊說不出話來。 

辯護人1 你為什麼要拿鐵棍呢？ 

邱明 因為之前去找被害人溝通時，他們家的狗看起來很兇悍。為了避免被它咬傷，我

特地去找到這支鐵棍來防身。 
辯護人1 被害人倒地後發生什麼事呢？ 

邱明 被害人倒地後，我就嚇呆了，正好被害人的太太走出來，看到被害人倒在地上，就

馬上叫救護車，不久救護車跟警察就來了，我就跟警察說明案發經過，接著就到

了警局。 
辯護人1 那之後你有見到被害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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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明 我有去醫院探病，但被他的家屬趕了出來。 

辯護人1 你們後來有達成和解嗎？ 

邱明 我想跟他們和解，但被害人一直不肯見我，還說不用談了我們法院見、要讓我去

關等等，我也很無奈。 
辯護人1 我沒有問題了。 

審判長 請檢察官進行詰問。 

檢察官1 家裡那麼多東西，你為什麼拿鐵棍砸他呢？ 

邱明 因為剛好放在桌子底下。 

檢察官1 那把鐵棍為什麼會放在客廳？ 

邱明 之前為了防範他家的狗特意去外面撿來的。 

檢察官1 你是不是有好幾次因為狗叫聲的問題，和被害人吵架？ 

邱明 我只有打電話檢舉他們狗叫聲擾人到無法休息而已。 

檢察官1 被害人說他並沒有用三字經罵你，你有什麼意見？ 

邱明 他確實有說，我也是因為他的怒罵才激動拿棍棒砸他的。 

審判長 請問國民法官有問題想詢問被告嗎？ 

◎註 審判長看看國民法官有沒有問題提出，並請證人依角色設定隨機應變。 

審判長 陪席法官或受命法官有沒有問題詢問？ 

陪席法官 請問客廳裡或者玄關門口沒有其他可以當拿來壯膽的嗎？例如掃把或雨傘之類

的。 
邱明 沒有。玄關有雨傘，但都是摺疊傘。 

受命法官 請問被害人帶狗經過你家咆哮，是多久之前的事呢？ 

邱明 大概一個禮拜前。 

審判長 請問你們鄰居間有關於狗叫聲的爭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邱明 自從三年多前他們家搬來這就開始了。 

審判長 你拿鐵棍重擊被害人時，是不是有說「去死吧！老番顛」？ 

邱明 當時我真的很生氣，所以也忘記自己說過什麼話了。 

審判長 好，詢問被告完畢。以下進入調查證據程序。請檢察官開始調查本案的量刑證據。 

檢察官1 【展示被告前案紀錄表並告以要旨】 

這是被告邱明的前案紀錄表，在紀錄上顯示被告有二筆前案紀錄，分別是93年間

殺人未遂案件，後來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另一筆則是於108年間涉犯傷害罪的

案件，最後法院是判處無罪。 
以上是檢察官聲請調查的量刑證據。 

審判長 辯護人對於被告前案紀錄表有沒有意見？ 

辯護人2 對前案紀錄表形式上的記載沒有意見，但對它的證明力有意見，等辯論時一併向

庭上表示。 
 [總結辯論]事實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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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 請檢察官進行辯論。 

◎註 以下內容得按現場出現的證詞自行調整。 

檢察官2 在現代社會中，跟他人發生口角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情，但被告卻拿了不尋常的東

西，做了不尋常的事情，有這麼多個不尋常，會是偶然嗎？當然不是。以下，本席

會用剛剛在法庭內呈現的證據，來說明被告為何要這麼做。 
我們從今天調查之證人及被告的證述中，都可以知道被告與被害人間衝突不斷，

心結已深，有足夠的犯案動機。 
被告拿著一般人都會認為很危險的鐵棍重擊被害人的頭部，這部分有剛剛提示的

兇器以及診斷證明書，以及被告與被害人的證述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都知道頭部內有許多重要器官及重要動脈，被告為身心正常、有正當職業的

一家之主，有正常的思辨能力可以認知拿鐵棍重擊別人的後果。被害人的妻子跟

被害人都有證述，被告當時有說「去死吧！老番顛」，才重擊被害人，顯見被告因

長年積怨，早對被害人十分不滿，當天又看到對方酒後來理論，兩人的口氣和態

度都是不太友善。 
很顯然被告對他的行為可能發生重傷的結果，是明知並且希望它發生，主觀上具

有致人重傷的故意。被害人今天雖然已經痊癒，可以到法庭來作證，但案發當天

送醫後有發病危通知，可見傷勢非常嚴重，能熬過來是因為證人的急救及送醫，

並不是被告積極救護，才免於重傷。 
所以從以上證據來看，都可以證明被告的行為已經構成於刑法第278條第3項之

重傷未遂罪，請庭上依法判決。 
審判長 被告有無意見？ 

邱明 我想請律師幫我講。 

審判長 請辯護人進行辯論。 

辯護人1 【以下內容得按現場出現的證詞自行調整】 
檢察官雖然認為這些事情的發生並非偶然，但本案是因為先有被害人狗叫聲打擾

被告的行為，才使被告打電話到警局檢舉，後來因為被害人酒後去被告家理論，

激怒被告用鐵棍重擊被害人，這不是被告可以預先控制的，這件事確實都是一系

列的偶然造成的。被告想起長期以來和被害人間為狗叫聲擾人檢舉問題的爭吵，

一時氣憤，又因不久前被害人牽狗經過被告家，剛好家中有準備鐵棍防身，因被

害人一身酒氣跑來咆哮，被告只是拿出鐵棍想嚇走被害人。 
從被害人太太的證述可以知道，案發後被告就沒有對被害人有其他攻擊行為，也

沒有阻止被害人太太叫救護車。如果被告真的想要使被害人受重傷，可以在趁被

害人倒地、失去意識，被害人太太去叫救護車，旁邊沒有其他人的時候，繼續攻擊

被害人，但被告沒有，可見被告沒有致人重傷的意思。從診斷證明書上的傷勢跟

復原狀況可以知道，如果被告以故意致被害人重傷的意思而砸下去，傷勢會更重

不會只有6公分，也不會只住院一週就出院，現在被害人已經痊癒，沒有留下任何

後遺症。被告在案發後也多次想跟被害人道歉和解，是因為被家屬趕出來，才沒

有達成和解。可見被告自始至終都沒有想要致被害人重傷的意思，被告的行為應

該只成立刑法第277條第1項的傷害罪。 
審判長 罪責部分辯論完畢，請被害人坐到應訊席，就科刑表示意見。 

湯寶 我只是一個愛狗人士，平時都有規範愛狗不准咆哮，可是狗的特性就是會叫，難

以完全禁止。邱明本身也比較敏感，真的是一天到晚檢舉，我真的太不堪其擾，當

天又收到罰單非常鬱悶才會藉酒壯膽跟他說清楚講明白，沒想到他居然拿預先藏

好的鐵棒朝我頭部猛砸。我從來沒想到遇到這樣的事情，從受傷到復原，我真的

很痛苦，不只是受傷部位的疼痛，更是因為心理上的痛苦，我夜間常常輾轉難眠，

好不容易睡著又惡夢連連，想起當時的狀況，請審判長判被告重傷未遂罪，如果

被告很快就放出來，我每天都會提心吊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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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辯論]科刑辯論 

審判長 請檢察官及辯護人進行科刑辯論。 

檢察官1 各位國民法官，各位法官，今天大家花費寶貴的時間，坐在這邊，看完所有的證據

，就是為了讓一個犯錯的人受到應有的懲罰。刑法第57條有規定，在決定被告應

受的量刑時要考量： 
一、犯罪之動機、目的。 
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三、犯罪之手段。 
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十、犯罪後之態度。 
【以下內容得按現場出現的證詞自行調整】 
我們先來看被告的犯罪動機，被告長年因為狗叫聲擾人的問題，對於被害人心結

已深，加上先前被害人帶狗經過家門咆哮，被告感覺被恐嚇及羞辱，這次被害人

酒後壯膽試圖到被告家跟被告溝通。只因為這些小事，就用鐵棒重擊人的手段來

解決，這樣的動機是無法被大家所接受的，應該要被嚴厲的責罰。 
被告跟被害人是鄰居，本來應該是要敦親睦鄰，守望相助，但卻以如此殘暴的手

段對待被害人。今天被害人跟證人都有說聽到被告在行兇前說「去死吧！老番顛」

，但被告到現在仍然不肯認罪，顯然毫無悔過之心。被告還有兩件前案紀錄，可以

看出被告的個性衝動、常與別人發生衝突，如果不處以重刑被告是不會記取教訓

的。 
但考量被告確實有可能是因為長年受到被害人的狗叫聲無法好好休息，加上被害

人藉酒刺激被告，才導致犯案，而被告也有正當職業，是家中經濟來源，雖然被告

的行為一度讓被害人病危，但現在已經康復等因素，本案檢察官請求依重傷未遂

罪判處被告有期徒刑五年，並沒收兇器鐵棍。以上。 
審判長 請辯護人進行科刑辯論。 

辯護人2 被告長年因被害人的狗叫聲長年無法好好休息，當天又因狗叫聲感到困擾，雖然

以前有向被害人反應，但被害人卻屢勸不聽，甚至帶狗到被告家咆嘯，換成是任

何人都會心存不滿，會想要討回一個公道。而發生本案這樣的不幸事件，都是因

為一系列的偶然造成的，因為剛好被害人酒後來被告家理論，又因被害人有用言

語激怒被告，被告一時氣憤下才拿出防範惡犬的鐵棍，因為情緒激動，才重擊向

被害人，被告並不是故意或預謀要致被害人重傷。被告正值壯年，家裡還有太太

跟年幼的兒子需要照顧，案發後也曾多次去探訪被害人想向他道歉，對於自己犯

的錯有悔過之心。至於被告前案紀錄的內容，都是以前的往事，不僅與本案沒有

關係，那二件前案分別受不起訴處分和無罪判決，並不能因此而認定被告品性的

優劣。請求法官和國民法官判處被告傷害罪，並對被告從輕量刑。 
審判長 被告有沒有話要說？ 

邱明 對於被害人因我而受傷，我真的非常的後悔，但我真的沒有使他受重傷，我也真

心想要對被害人，以及被害人家屬說聲對不起。也想對我的家人，我的太太，還有

才一歲多的孩子說聲對不起。 
審判長 本案辯論終結，接下來會進行終局評議，終局評議後就會進行宣判，退庭。 

 [終局評議] 
◎評議時每人必須有「評議意見書」紙本一份及筆一支。 
◎評議室若有白板及PPT投影設備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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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位國民法官經審判長許可得在場旁聽，但不能參與評議討論。 

審判長 各位國民法官，終於到了要決定被告是否有罪、有罪時應構成什麼罪的時候了。

各位手上都有一份評議意見書，我們會先經過整體討論後，再依照評議意見書的

內容進行討論，再逐一表決，請大家注意的是，即便您的意見跟多數意見不一致，

在下一個議題，仍然要表示意見。【請主席按評議書之內容進行討論評議】 
 

｜終局評議｜ 

被告邱明以鐵棍重擊湯寶成立何罪？ 
☐被告成立刑法第278條第3項重傷未遂罪 
☐被告成立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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